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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應針對孩子的問題行

為尋求外界幫助 

 

 
 

 
 
 
 
 
 
《“我應如何做決定？”系列指

南》的制定是為了幫助你做出明智

的決定，從而對幼年兒童具有挑戰

性的行為和社交情緒發展產生積極

影響。  
 

 
當今，多數早期教育計劃招收並支持

所有幼年兒童，不管他們是否有身心

障礙。將所有兒童都包含在早期教育

和護理計劃中，不僅是在遵守聯邦法

律的要求，也是對社會價值的體現，

是這個領域的最佳實踐。為了確保所

有兒童都能從包容性計劃中獲益，家

人、醫師以及能確保有特殊需求的兒

童獲得了促進其發展和學習的必要支

持的專家們，必須組成一支合作團隊。

在這份決策指南中，我們假定所有依

照《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IDEA）
可能有資格獲得服務的兒童都被推薦

使用這些服務，並且享受這個權利。  
我們在這裡的目的是就何時應針對那

些超出計劃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範圍

的問題行為尋求外界幫助，提供指導

說明。 

 
 
 
 
 
 
重要性和基本原理 
 
金字塔教學為促進、預防及干預兒童的問題行為提供了一個

綜合模型。即便一直都按照金字塔每一層的說明認真執行，

雖然很少見，但在有的情況下，計劃工作可能需要尋求外界

專業幫助。這份《決策指南》包括多種不同可能發生的情景。

出現這些情況時，可能有必要向外界諮詢。此外，還針對特

別有用的外界援助的本質，提供了指導說明。 
 
 
情景一 
 
所討論的這個兒童的行為非常令人擔憂（例如傷害動物、

放火、傷害他人等），但又很少出現/難以察覺到這些行為，

導致不可能完成功能性行為評估。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人

員在確定問題行為的功能時可能會不知所措，因此無法執

行個性化集中（金字塔頂部）干預。針對一些很少出現並/
或通常在成人不在場看著的時候出現的嚴重問題行為，可

能有必要尋求外界幫助，持續（或在需要時近乎無間斷）

監視這名兒童。 
 
這種集中監視應以完成一份可靠的功能性行為評估作為其結

束點。此外，計劃工作人員可能希望就有隱秘特性的行為

（例如兒童似乎會故意在成人不在場的時候有問題行為），

徵求持牌兒童心理學家或精神病專家的意見，獲得一份診斷

評價。這項援助工作的目的應該是確定在這個孩子的生

活中是否需要有其他支持和/或專業人士的介入。 



情景二 
 
團隊已經設計了一份個性化干預計劃，盡職盡責地執

行了這份計劃，但兒童的行為在幾週後並未有所改變。

情景二還假定已經盡職盡責地按照金字塔每一層的說

明認真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重複進行功能性行為評

估，以確定問題行為的“交流信息”。最初有某一種

功能的行為在後來有多種功能的情況並不是不常見。

如果這一步沒有帶來令人滿意的效果，則有必要聯繫

一名有功能性行為評估經驗的顧問。這位顧問可決定：

a）使用替代觀察程序分析行為；b）更加透徹地尋找

計劃外的鋪墊事件可能扮演的角色；或者 c）讓工作人

員簡單嘗試採取與多種不同的功能一致的干預措施。

在使用此類諮詢幫助時，工作人員應接受培訓，知道

如何執行顧問所用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情景三 
 
兒童和家庭系統面臨著多個

壓力源導致的問題。這些壓

力源影響到這個家庭為兒童

提供一個健康的環境或適當

的家長教育的能力。這些情

況可包括與無家可歸有關的

問題，父母智能障礙，心理

健康問題，家庭暴力，濫用

藥物，虐待風險以及與此相

似的一些非常複雜的問題。  
在這些情況下，計劃工作人

員應為這個家庭和兒童諮詢

綜合支持發展方面的其他機

構和專業人士。這些支持應

能提高家庭支持他們孩子的

能力，應該與功能性行為評

估、行為支持計劃發展進展

相結合。 

情景四 
 
兒童有嚴重自殘行為，有健康風險行為（例如持續性

嘔吐、破皮的自咬行為等）。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可

能有必要尋求顧問的協助。這位顧問在針對此類性質

問題進行功能性評估、制定行為支持計劃方面有更加

豐富的經驗。此外，兒童應該去看醫生，查明是否需

要有醫務監督。 
 
 

情景五 
 
兒童好像有醫療問題，這似乎影響或觸發了其具有

挑戰性的行為。例如，你懷疑兒童可能有癲癇，或

者兒童會在白天敲頭，而有證據顯示兒童有耳部感

染。如果出現這些情況，一定要確保已經尋求獲得

醫療診斷和治療。此外，還應進行功能性評估，制

定行為支持計劃。  
 
 

雖然這五種情景沒有詳

盡地說明所有可能需要

外界幫助的情況，但這

五種情景給我們提供了

一些例子，描述了聽取

他人見解和專業知識可

能會對我們有益的情況。  
 


